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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劳动者驿站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值得点赞

■每日图评

■世象漫说

钱夙伟：据媒体报道，随着陪
诊员这一新兴职业进入大众视
野， 在一些二手交易平台与本地
论坛上， 也出现了厦门地区的陪
诊员接单广告。市民则认为，在老
年人、 残疾人等有特殊需求的情
况下，会考虑找陪诊员，但对安全
心存顾虑， 希望由正规机构进行
专业管理……为维护求诊者的权
益，保证陪诊的规范有序，对陪诊
职业不能任其“野蛮生长”，只有
规范有序的陪诊才是患者之幸。

让工人文化宫成为新时代“工人的学校和乐园”
坚 守 宗 旨 ， 回 归 公

益 ， 聚焦主业 ， 服 务 职
工， 让工人文化宫里有工
人 ， 工人文化宫有文化 ，
是工人文化宫的初心和本
色， 这样的工人文化宫才
会真正成为新时代 “工人
的学校和乐园”。

□何应洋

■劳动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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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有序的陪诊
才是患者之幸

敲响警钟

“专家技师门诊墙”创新拜师学艺模式

对“卖惨带货”
须严惩不贷

以典型案件警示效应
遏制恶意欠薪行为

10月27日， 福建省泉州市台
商投资区10个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服务驿站投用， 外卖小哥在驿站
内提交入会申请。 据悉， 该区总
工会依托家政 、 快递 、 运 输 行
业工会联合会建设服务驿站 ，
除了给职工提供饮水遮阴等日常
服务之外， 还提供法律咨询等暖
心服务 。 （10月28日 《工人日
报》）

劳动者驿站， 在我们的城市
中越来越多地出现， 成为一道亮
丽的城市风景线。 笔者注意到，
劳动者驿站的功能越来越完善，

从给一些劳动者提供热水、 充电
器、 热饭的微波炉之外， 还有的
地方在驿站里提供一些书籍， 供
劳动者休息时阅读。 但在劳动者
驿站， 律师上门提供法律咨询服
务， 确实非常暖心， 向社会传递
了积极的信号。

一方面， 这种主动给劳动者
送法律服务的方式 ， 非常人性
化。 劳动者在驿站休息的时候 ，
顺便还能享受法律咨询服务， 确
实是很多人没有想到的。 劳动者
把自己在日常生活工作中的法律
问题， 向驿站里的律师倾诉， 不

仅可以学到法律知识， 还能找到
理性的维权方法。

另一方面， 在驿站给劳动者
提供法律咨询服务， 体现了对劳
动者的关爱。 劳动者的需求是多
维度的， 除了给他们提供温馨的
休息场所之外， 还在他们休息的
地方提供法律咨询服务， 这种服
务的升级版无疑应该值得点赞。
用法律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在劳动者驿站开展这样的服务，
确实非常接地气， 体现了工会组
织为职工服务的初心。

□彭爱珍

天歌：每年8月至10月，是四
川会理石榴上市的季节。 一些石
榴“滞销”“几毛钱一斤没人要”的
卖惨视频也开始出现在一些主
播、网红的视频中。而在会理当地
多部门的调查中， 卖惨短视频中
的画面、声音系拼凑制作，与事实
不符，涉嫌发布虚假信息。有关部
门针对这种现象要开展专门的整
治行动， 要建立联合打击和惩戒
机制， 压缩 “卖惨带货”“悲情营
销”的生存空间。

湖北十堰 “6·13” 燃气爆炸事故之后， 近期辽宁
沈阳、 大连接连发生燃气爆炸事故， 造成多人伤亡，
再次敲响安全用气的警钟。 眼下即将入冬， 冬季历来
是用气高峰期， 岁末年初更是事故多发易发期， 各有
关方面及社会公众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 切实提升燃
气安全意识， 避免类似悲剧再次发生。 （10月26日
新华社） □朱慧卿

工人文化宫承载着几代人的
美好回忆 。 2021年贺岁片 《你
好， 李焕英》 的热播， 再次唤起
了无数职工的工人文化宫情结。

新时代， 工人文化宫如何回
应职工期盼， 成为各地工会的全
新考题。 在这场大考中， 驻马店
工人文化宫通过清理、 整改、 扩
建， 回归公益、 聚焦主业， 开始

了蜕变新生的道路， 这场生动鲜
活的工人文化宫 “变形记”， 让
其重新成为职工们的 “学校和乐
园”。 2019年后， 职工宣传教育
中心、 体育健身中心、 文化交流
中心 、 素养 （技能 ） 培 训 中 心
等15个场馆相继改造成功 ， 面
向公众开放。 “相约工会·清凉
一夏” 首场演出后， 不少职工发
朋友圈说： “阔别多年， 职工的
乐园又回来了。” （10月24日中
工网）

新中国成立后， 不少地方的
工人文化宫地处繁华闹市， 多为
当地地标建筑。 那时的工人文化
宫， 图书馆、 影剧院、 乒乓棋牌
室等一应俱全， 每个人在这儿都
能找到自己喜欢的去处。 工人文
化宫学习、 休闲、 娱乐的经历，
成了许多职工一生难忘的美好记

忆。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

不少地方工会在工人文化宫建设
上走了一些弯路， 对其 “断奶”，
让他们自负盈亏“找饭吃”。 从零
散出租到整体转让，“以商养人 ”
“以商养文”几乎成了各地工人文
化宫不约而同的选择 。 娱乐中
心、 餐饮小吃、 花草市场……进
来的项目五花八门， 但基本上都
有一个共同点 ， 既不姓 “工 ”，
也无 “文化”。 这样的工人文化
宫里 ， 职工们找不到喜欢的活
动， 看不到乐于参与的项目， 服
务性功能受到削弱， 公益性形象
逐渐模糊。 没有了工人们的主动
参与， 工人文化宫只剩下一个徒
有虚名的招牌。

如何让工人文化宫回归主
业， 还其 “工人的学校和乐园”

的本来面目？ 近些年来， 从全国
总工会到各级工会都采取了一些
措施， 加快了回归的步伐。 2016
年， 全国总工会下发 《关于加强
和规范工人文化宫管理的意见》，
强调工人文化宫要坚持公益性发
展方向， 充分履行公益性服务的
职能， 切实做到工人文化宫里有
工人， 工人文化宫里有文化， 使
工人文化宫真正成为职工的学校
和乐园。 去年， 江苏省政府办公
厅转发省总工会等七部门 《关于
推动全省工人文化宫高质量发展
指导意见的通知》， 明确提出要
坚决清理出租 （承包） 商户， 同
步更新、 改造、 升级设施设备，
恢复工人文化宫的公益性服务性
职能。 2016年至今， 广西全区新
建工人文化宫29个， 新增建筑面
积45万平方米， 价值约20亿元。

重 建 后 的 工 人 文 化 宫 ， 坚 守
“工” 字初心， 增强 “工” 字元
素， 以丰富多彩、 健康向上的活
动， 吸引职工参与进来、 融入其
中、 愉悦身心、 陶冶情操， 成为
了新形势下加强职工思想引领的
新课堂、 提升职工技能素质的新
学校、 丰富职工文化生活的新乐
园。 （10月26日 《广西工人报》）

工人文化宫是工会组织维护
职工精神文化权益的重要载体，
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教
育引导广大职工听党话跟党走的
重要阵地 。 坚守宗旨 ， 回归公
益， 聚焦主业， 服务职工， 让工
人文化宫里有工人， 工人文化宫
有文化， 是工人文化宫的初心和
本色， 这样的工人文化宫才会真
正成为新时代 “工人的学校和乐
园”。

“今年9月，我在西南油气田
公司第八届技能竞赛中获得仪表
工铜牌， 这多亏了我们厂开设的
‘专家技师门诊墙’， 让我有机会
选择师傅拜师学艺！ ”10月27日，
现年32岁、 西南油气田公司川中
油气矿磨溪天然气净化厂职工朱
俊光兴奋地表示。 （10月28日 《四
川工人日报》）

去过医院看病的患者， 大多
对医院大厅的门诊墙不陌生。 医
院的一些名医师、 专家等大照片
贴在上面， 还有其专业特长的介
绍，方便患者择医治疗。磨溪天然
气净化厂受这一模式启发， 将该
厂的一些专家、技师的职业工种、

技术成果、 专业擅长等基本信息
制作成专家技师门诊墙进行展
示， 目的是让想解决本岗位生产
“疑难杂症”的职工能找到最合适
解决问题的大师人选， 也可以说
是让想拜师学艺的青年职工有了
更大择师的空间。

毋庸讳言，多年来，各企业有
个不成文的规定， 那就是 “师带
徒”，大多数采取师傅选徒弟的方
式，很少有徒弟选师傅的。这样的
方法虽然好， 但不足之处也很显
然。 比如，有些徒弟想学的，并非
是师傅的特长；有些师傅的特长，
徒弟不感兴趣，也不想学等等。犹
如想学“跨栏”的徒弟，却由“足球

教练”当师傅，很难培养出像刘翔
这样的“飞人”。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专家技
师门诊墙” 是一种拜师学艺的新
模式。 现在的青年职工比以往更
注重个性， 拜师学艺是件很严谨

的事情。名师出高徒，师傅有权选
择徒弟， 徒弟当然也可以选择师
傅，这是平等的。师徒双向选择才
能使职工技能培训更具有针对
性， 也更有利于激发师徒教与学
的积极性。 □周家和

为进一步加大对重大欠
薪违法行为的惩戒力度 ， 依
法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 10
月27日 ，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发布了2021年第二批拖
欠劳动报酬典型案件。在公布
的10件典型案件中， 有7件案
件因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
罪被依法移送给公安机关查
处。这意味着恶意欠薪的相关
责任主体将面临刑事责任的
追究。（10月27日 人民网）

恶意欠薪行为屡禁不绝，
且在恶意欠薪行为已入刑的
现实背景下 ， 部分黑心企业
还胆敢肆无忌惮地藐视法律，
究其根源 ， 除了劳动者在与
用工方的博弈中处于弱势地
位外 ， 还与刑罚威慑没有常
态化密切相关 。 因此 ， 要有
效遏制恶意欠薪的恶性循环，
更应进一步强化刑罚的警示
威慑效应 。 此番人社部发布
的10件拖欠劳动报酬典型案
件， 大部分案件被移送公安
机关查处 ， 彰显了用刑事责
任警示 “涟漪效应 ” 遏制恶
意欠薪犯罪行为的鲜明态度，
其意义自不待言。

实践证明，寄希望于黑心
企业的道德觉醒不拖欠劳动
报酬，无异于痴人说梦 。只有
坚持有法必依， 违法必究，执
法必严，重拳出击 ，依法严惩
“恶意欠薪”的犯罪行为，才能
起到应有的震慑作用，恶意欠
薪的治理才能走出屡治不止
的怪圈，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亦
才能真正得到法律的有效保
护。鉴于此，劳动主管部门要
秉承加重违法成本的治理思
维，果断将涉嫌犯罪的 “恶意
欠薪 ” 责任主体移送司法机
关，用严苛刑罚的威慑 ，以儆
效尤地震慑效仿者。

惩治恶意欠薪犯罪行为，
须臾离不开典型案件的警示。
尤其是对于那些明知故犯的
恶意欠薪责任主体 ， 更需要
通过一个个鲜活而又典型案
例所释放的警示效应 ， 使其
不敢越雷池半步。

□张智全


